
附件1

2022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流程

一、时间安排

2023年4月30日前，完成会费减免申报；5月9日前，律所完成对本所律师年度考核评定的线上业务提交和会费缴纳；5月10日至19日，各律所到市律协提交书面材料，进行线下考核（此前各所应先到各分属管辖区司法局完成机构考核初审工作）。
二、考核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广东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珠海市律师协会章程》规定，检查律师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执业情况，包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坚持政治理论学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情况；（二）在执业活动中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三）党员律师党组织关系接转的情况；（四）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的情况；（五）办理法律服务业务的数量、类别和服务质量，办理重大案件、群体性案件的情况；（六）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七）受到行政奖惩、行业奖惩的情况；（八）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情况；（九）律师协会认为需要考核的其他内容。

三、考核材料和流程要求

律师自查总结

参加考核的律师，请依据考核内容对本人2022年度的执业情况进行自查总结，如实填写《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并签署考核承诺（签名需用正楷字体），送至执业所在律所审核。

律师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还需要提交：党员律师未按要求转接党组织关系，提交未转接党组织关系的书面情况说明，由关系所在的党组织签署意见；兼职律师提交有效工作证复印件，和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允许其兼职从事律师执业并参加执业年度考核的书面意见；2022年度期间变更过执业律所的律师，提交原律所出具的执业鉴定意见；司法警察院校兼职律师应同时出具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证明。
单位审核
1.各律所应召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听取律师个人总结，结合律师提交的考核材料，组织进行民主评议，依据《广东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的考核等次和评定标准，对律师2022年度的执业表现在《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上出具考核意见，评定律师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基本称职”或“不称职”。
2.律所出具考核结果意见后，将《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送律所党支部出具考核意见，由党支部书记签名、党支部盖章。
3.律所党支部出具意见后，将《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送被考核律师阅签（签名需正楷字体），确认考核结果。

4.线上申报。各律所完成本所自查和对律师考核后，应按照往年一样通过“广东律师管理系统”提交年度考核线上申请业务，完成对律师考核结果的线上数据报送，提交申请后直接在系统下载打印《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请用A4纸打印一式三份）。

注意:（1）律师在年度考核期间办理转所，经司法行政机关确认受理的，其原执业所在律所应当在该律师转出业务完成审批后，再提交年度考核线上申请业务。（2）《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机构意见一栏，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意见后送党支部出具意见并盖章。
5.准备书面材料。各律所按要求汇总整理材料，一次性将全部材料原件，按照市律协安排的时间现场提交审核，材料包括：

（1）《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三份；

（2）《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两份；

注意：登记表须按照汇总表的名单顺序排列，新执业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律师无登记表，请在其中一份汇总表上用笔标出来；
（3）《会费明细表》一份；

（4）兼职律师、未转入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律师、变更执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需要提交的材料。

（5）其他市律协认为需要提交的材料。

注意：请同时将律所年度考核的材料一并带上，于当天提交市司法局律管科完成律所年度考核工作。
主管部门审核
1.市律协审核。依据《广东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律所提交的材料和考核结果评定，确定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填入《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

2.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律所将已由市律协出具考核结果意见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和律师执业证原件，提交律管科审核加盖年度考核专用章。

会费缴纳和减免申报
1.计费周期。每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为一个计费周期，今年应缴纳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的会费和补缴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会费。

为便于统计，自2023年4月1日起获准执业的律师，对其个人会费另行通知收取缴纳。
2.会费标准：按缴纳单位分为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按收取单位分省律协（由市律协代收代缴，含全国律协会费）和市律协。
（1）团体会费：每家律所（不包括公职所），省律协收取2500元，市律协收取2000元，省、市合计收取4500元。对珠明（简称，下同）、君安、文证、正拓、皇庭、申力、两广、优而仕、纬韬、百道10家西区律所，市律协继续按照往年收取1000元，省、市合计收取3500元。

（2）个人会费：每位律师（不包括公职律师、法援律师），省律协正常收取800元，今年为帮助会员纾困解难，决定减收全省律师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半年个人会费，减免后收取每人400元，市律协收取2400元，合计2800元。对执业注册机构为上述10家西区律所的律师，市律协继续按往年收取1400元，今年省、市合计收取1800元。
（3）补缴会费：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会费，市律协按半年度收取，不足半年按半年计算，超过半年按全年计算；省律协自2023年起获准执业的律所和律师，会费按月数计算，且成为会员当月不予计算，2023年前执业的律所和律师，会费仍按季度计算。
3.会费减免。依据《珠海市律师协会会费收支管理办法》，对60岁以上男律师、55岁以上女律师、女律师因怀孕生子或执业律师因健康原因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执业，给予减免市律协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半年个人会费1200元，请律师先向律所提出申请，由律所填报《市律协会费减免申报表》和《会费明细表》，于2023年4月30日前报至市律协核实，经核实审批同意后方可享受减免。因怀孕生子、健康原因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执业或有特殊情况需要额外减免的律师，提出减免申请时还需要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首次实习转执业的律师减免该期间应交市律协会费的50%，为本市律协实习转执业的律师，经核实无需填申报，补缴市律协会费时给予计算减免，非本市实习转执业的律师需要提供为实习转首次执业的证明。
省律协“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在本省首次执业的律师、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生育的女律师和1952年4月1日（含当日）以前出生的律师三类免收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一年会费”政策，请区别于市律协会费减免，另行提交书面申请，由律所统一填写《省律协会费减免申报表》报送市律协汇总后代报至省律协核实。其中，符合生育减免条件的女律师会员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孩子《出生医学证明》或医院诊断证明）。

逾期未报送上述表格材料，视为自动放弃，不享受以上减免会费政策。

团体会员会费不在减免会费范围。
4.缴费方式。请各律所统一将应缴的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于现场考核前一起汇款至市律协银行账号（开户名：珠海市律师协会，开户银行：华润银行新香洲支行，帐号：0019472552012），汇款时请备注“**律所年度会费”。
5.会费票据。经核实会费已缴纳的，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短信到各所现场办理年度考核的经办人手机号码上，请各经办人及时通过短信下载电子票据。
（五）考核结果公示

6月1日后，线上考核流程的申请功能将关闭，市律协对各所提交的线上年度考核业务完成审核，并将考核结果予以在官网进行公示，同步报送律管科。公示结束后，对所有年度考核书面材料进行封箱保存，材料不提供查阅服务，请各所对市律协现场返还的一式材料妥善保管。
四、其他事项
（一）本流程所述文件和表格模板均可在QQ、微信工作群查阅下载。
（二）非注册登记在律所的执业律师（公职、法援律师），参照本流程办理年度考核。

（三）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事宜如有其他疑问，请扫描下列二维码等候会员部收集处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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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员部联系方式如下。

注意：年度考核期间咨询量大，如非紧急问题请尽量在上述收集表登记，并请耐心等候答复。
（1）电话：2662186、2662190；
（2）QQ号：2972351933；

（3）电子邮箱：zhuhailawyers@163.com；

（4）微信号，扫描以下二维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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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明细表
报送单位（盖章）：                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申请减免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

个人会费

情况
	收费单位
	会费标准（元/人）
	减免标准（元/人）
	减免类型
	人数
	减免金额小计（元）

	
	省律协
	全部律师减半后400
	400

（减免后免交）
	2022.4.1-2023.3.31期间本省首次执业律师
	D1
	=D1*400

	
	
	
	
	2022.4.1-2023.3.31期间生育的女律师
	
	

	
	
	
	
	70周岁以上的律师
	
	

	
	市律协
	2400
	1200
	60周岁以上的男律师
	E1
	=E1*1200

	
	
	
	
	55周岁以上的女律师
	
	

	
	
	
	
	怀孕生子的女律师
	
	

	
	
	
	
	律师因健康原因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执业
	
	

	
	
	
	需申请
	额外减免
	
	

	本所执业律师人数
	A
	2023年4月1日起获准执业律师人数
	B

	本所缴纳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的会费情况
	会费类型
	应缴省律协

合计（元）
	省律协会费减免合计
	应缴市律协合计
	市律协会费

减免合计
	实缴合计

	
	个人会费
	C1=400*(A-B)
	D
	C2=2400*(A-B)
	E
	=C1-D+C2-E

	
	团体会费
	2500
	/
	
	/
	

	
	合计
	=C1+2500
	
	
	
	

	
	汇款日期：2023年   月   日

	备注
	本所    （有/无）补缴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会费情况。


说明:1.年度考核报送的执业律师人数，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上人数一致。

2.2023年4月1日起获准执业的律师个人会费不在本次一并收取，另行通知缴纳，请各律所在《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中将该类律师标出来。

请将本表word电子版于2023年4月30日前报至邮箱zhuhailawyers@163.com，并于市律协现场办理年度考核时提交纸质版盖章原件。

市律协会费减免申报表
（以下一至四类情形符合减免半年会费）

	序号
	律师事务所名称（填写全称，填一栏即可）
	律师名单

	
	
	姓名
	执业证号
	同时符合省律协免收情形
	备 注

	
	一、1963年3月31日（含当日）以前出生的60周岁以上男律师

	1.
	例子：XX律师事务所
	张一三
	XXXXXXXXXXXX
	是
	

	2.
	
	
	
	
	

	3.
	
	
	
	
	

	
	二、1968年3月31日（含当日）以前出生的55周岁以上女律师

	4.
	
	
	
	
	

	5.
	
	
	
	
	

	
	三、因怀孕生子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执业的女律师（需同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6.
	
	
	
	
	

	7.
	
	
	
	
	

	
	四、因健康原因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能执业的律师（需同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8.
	
	
	
	
	

	
	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额外减免的情形（需同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9.
	
	
	
	否
	情况概要：……，申请减免…元。

	律所意见
	本所本次减免会费人数（人）：   ，实际减免总金额（元）：    。

经核实情况属实，同意申报。

主任签名：

律所盖章：

日期：2023年   月    日


说明：1.因2023年4月1日起获准执业的律师个人会费不在本次一并收取，故实习转执业首次执业律师的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会费减免不在本次列表。

请将本表word电子版于2023年4月30日前报至邮箱zhuhailawyers@163.com，并于市律协现场办理年度考核时提交纸质版盖章原件。

省律协会费减免申报表
（符合免收会费三种情形）

	序号
	律师事务所名称（填写全称，填一栏即可）
	律师名单

	
	
	姓名
	执业证号
	备 注

	
	一、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在本省首次执业的新执业律师

	1.
	例子：XX律师事务所
	张三
	XXXXXXXXXXXX
	

	2.
	
	
	
	

	3.
	
	
	
	

	4.
	……
	
	
	

	
	二、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生育的女律师会员

	5.
	
	
	
	

	6.
	
	
	
	

	7.
	…
	
	
	

	
	三、1952年4月1日（含当日）以前出生的70岁以上律师会员

	8.
	
	
	
	

	9.
	
	
	
	

	10.
	…
	
	
	

	律所意见
	本所本次减免会费人数（人）：   ，实际减免总金额（元）：   。

经核实情况属实，同意申报。

主任签名：

律所盖章：

日期：2023年   月    日


说明：1.符合生育的女律师需要减免会费，请同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本表由市律协代为汇总后，统一报至省律协核实，最终解释权为省律协。

请将本表word电子版于2023年4月30日前报至邮箱zhuhailawyers@163.com，并于市律协现场办理年度考核时提交纸质版盖章原件。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
市别：珠海市                                             考核年度：2022年
	姓 名
	
	性 别
	
	执业机构名  称
	

	政治面貌
	
	学 历
	
	手机号码
	

	律师资格证 号
	
	律师执业

证 号
	

	律师类型
	
	兼职律师

工作单位
	

	上年度受处罚、处分、表彰情况
	

	是否取得外国籍或国外（地区）居留权
	

	年 度 工 作 总 结

（包括办理律师业务、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等情况）

	完成法律援助义务情况（社会律师填写）

	

	承诺书

	本人承诺已知悉律师执业有关法律法规，执业期间没有发生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所提交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材料真实，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考核律师签名：                            日期：2023年   月    日

	律师执业机构、机构党支部
考核意见

（考核等次）
	                                   （盖章）

负责人签名：                                  2023年  月  日

	被考核律师签阅
	（签名）

                                                2023年  月  日

	市律协

考核意见
（考核等次）
	                                     （盖章）

负责人签名：                                  2023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此表由律师填写，一式二份，由律师执业机构、市律协加意见、盖章，并各存一份；
2.表格内容须全部填写完整，不能留空，没有的填“无”；
3.律师类型：应分别情况填写专职律师、兼职律师、香港居民律师、澳门居民律师、台湾居民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援律师；

4.承诺书一栏“被考核律师签名”必须由被考核人本人亲自签署。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汇总表

（线上提交年度考核申请后，在系统直接下载打印本表）

市别：珠海市                                           考核年度：2022年
	执业机构

名称
	
	办公室

面 积
	

	上年度受行政处罚行业处分情况
	

	专职律师人数
	
	兼职律师人数
	
	行政辅助人员人数
	

	律师执业机构同意申报考核执业律师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兼
	执业证号

	
	
	
	
	
	

	
	
	
	
	
	

	律师执业机构、
党支部

意见
	                                           （盖章）

负责人：                                 2023 年  月  日

	县（区）司 法 局 意 见（由县区司法局管辖的律师事务所需填写此栏）
	                                            （盖章）

负责人：                                   2023 年  月  日



	市律协

意见
	（盖章）

负责人：                                   2023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由律师执业机构打印填写，一式三份，机构、县（区）司法局、市律协加意见、盖章，各存一份。

